
國土的綠色基石

森林是國土最重要的自然資產，
臺灣森林總面積約 219.7 萬公頃，覆
蓋率約占全島總面積的 6 成以上，
為全世界排名第 33，是全球平均值
30.3% 的 2 倍。無論在涵養水源、調
節氣候、維護生物多樣性或提供木質
與非木質資源、自然教育場域及多元
化的遊憩空間，森林皆扮演著不可取
代的角色。

然而，土地開發利用、天然災害、
人口壓力與經濟開發，以及氣候變遷
與國際經濟結構改變，皆可能使森林
資源面臨破碎與退化。如何在「保護」
與「利用」之間取得平衡，一直是林
業政策的核心挑戰。

回顧臺灣林業政策的歷程，森林
角色的定位歷經重大轉折。從早年以
木材供給為核心，逐步轉向以生態保
育與公共利益，政策始終隨著國際局
勢與社會需求調整。

為未來種樹 

獎勵輔導造林新篇章

文、圖／	蔣麗雪（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森林產業組技正）

▍ 高雄市杉林區獎勵造林地的大葉桃花心木（林業保育署屏東分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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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簡稱林業保
育署）1997-2004 年推動「全民造林
運動實施計畫」，透過獎勵金制度鼓
勵全民參與造林，提升森林覆蓋率。
其後，基於法律保留與授權明確性原
則，涉及公共利益與人民基本權利的
政策措施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作
為依據，並為因應國際潮流與配合亞
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員體承
諾，農業部（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依《森林法》第 48 條授權，會同原
住民族委員會於 2008 年正式公布施
行《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簡稱本辦
法）。

本辦法不僅延續全民造林的精
神，更奠立在山坡地範圍推動獎勵造
林的制度基礎，確保政策的正當性與
長期性。透過獎勵誘因，引導私有地
主共同參與造林，提升森林覆蓋率，
發揮涵養水源、增加碳匯及強化國土
保安等多重功能。

掌握轉型契機　邁向造林新時代

隨著社會與環境條件的急遽變
化，臺灣林業發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
轉型挑戰與契機。在全球面對日益嚴
峻的氣候變遷挑戰，2050 淨零排放承
諾持續推進、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
標（SDGs）日益深化之下，更加凸顯
森林所蘊含的碳匯潛力、自然解方價
值及減緩災害方面的角色。臺灣亦於
2022 年正式提出《臺灣 2050 淨零排

放政策路徑藍圖》，將森林經營與自
然碳匯列為重要關鍵策略。

同時，國產材自給率長期不足，
木材高度仰賴進口。如何在保障森林
生態功能的同時，兼顧經濟產能與社
會效益，重新界定森林的公共性與生
產性，已成為刻不容緩的政策議題。

回顧本辦法，雖發揮帶動私有林
地造林，提升國土綠覆率、水源涵養、
國土保安等面向有所貢獻。然而，外
部環境快速變化與林業經營思維演
進，也逐漸顯現制度侷限，並影響林
農參與造林意願。

獎勵期程太長、獎勵金無法因應
造林成本，成為林農參與造林意願的
一大障礙。20 年的造林期程，雖原意
在穩定造林與維護成果，卻實際限制
了林農對土地利用的彈性安排。尤其
面對木材市場價格波動、氣候風險擴
大與市場需求多元化，無法適時調整
經營策略。獎勵金額未隨物價與工資
合理調整，導致獎勵實質效益逐年遞
減，負擔成本日益沉重。

審查機制僅以存活率為發放獎勵
金標準，缺乏必要的撫育配套與後續
經營輔導需求層面考量，使得造林地
未能轉化為具有長期生產力或生態效
益的經營成果，無法真正反映森林的
長期價值。

造林目標與經營模式缺乏明確性
與多元彈性。原有制度除傳統木材生
產外，難以涵蓋生態旅遊、森林療癒、
林下經濟與非木質林產品等多元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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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樣態發展需求。造成林農理想
與現實需求之間的落差，亦減損新世
代林農的創新經營動能。

而以人工林取代原有的高生物多樣
性次生林，造成生態結構簡化，削弱森
林原應具備的調適與韌性功能，減損生
態價值。此外，本辦法實施範圍僅限於
山坡地，未納入其他類型之邊際土地，
限縮造林推動潛力與環境服務價值。

從國家政策、產業發展與永續生
活等，皆面臨轉型的關鍵時刻，林業
保育署啟動全面檢討，廣納林農、專
家學者、地方政府與社會團體意見，
推動自 2008 年施行以來幅度最大的一
次修正作業，聚焦五大面向，促成森
林經營全面升級。

制度革新　從「獎勵造林」邁
向「經營森林」

本次修正重新檢討政策邏輯、調
整獎勵誘因機制、開放多元參與模式，
並將生態價值、經濟發展與社會需求

納入整體思考。政策工具從單一獎勵
造林制度轉化為多面向的整合策略方
案。強調造林前期完整規劃及細心照
顧造林地、中期導入多元彈性經營輔
導、後期透過永續林業經營達成造林
目的。

從「獎勵造林」走向「計畫性造
林」，以長期規劃、分流經營與永續
經營管理為核心，讓造林行動從單純
的「種樹」，升級為「經營森林」。
期能引導林農從過去被動領取獎勵
金，轉為主動規劃參與森林經營，進
而建立以永續為導向的森林經營模
式，兼顧產業發展、國土安全、生態
保育與社會福祉，為國土永續揭開新
篇章。

提高獎勵金額度、縮短年限　 

提升參與造林意願

過去制度以 20 年為期，前 6 年每
公頃可領取 32 萬元獎勵金。本次修正
針對林農最為關切的「年限過長、誘
因不足」等問題進行大幅調整，將期

▍ 發展國產材供應鏈，降低對進口木材依賴。（林業保育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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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短為 6 年，並將獎勵金類型增為
造林獎勵金、成林獎勵金及結構用材
獎勵金，6 年合計每公頃至多可領取
60 萬元。

藉由縮短獎勵期程、提升實質獎
勵金額、提高土地經營彈性及降低造
林門檻等策略，讓林農在森林最關鍵
的幼林成長期，得以分擔造林成本壓
力，並積極管理林地。這樣的制度提
供更具吸引力與可行性的參與路徑，
有助於吸引更多地主、林農及潛在經
營者願意主動參與造林行動。

計畫性分流、明定造林樹種　 

以經營需求為導向

為回應森林經營目的多元化需
求，本次修正導入「計畫性造林」的
核心概念，依土地特性、林農意願、
產業需求，設定造林目標與選擇栽植
樹種，進行分流輔導，正式邁入「經
營目標導向造林」的新階段。

本辦法修正後將獎勵造林類型區
分為「木材生產林」、「非木材生產

林」兩大類，分流實施造林，並分別
訂定造林樹種，以提供林產業需求，
及發揮森林生態系服務功能：

■ 木材生產林
以從事生產結構用材、建築用材、

菇蕈及農用資材等具市場價值之木材
為主要目的，為強化我國木材自給率
所設計之獎勵造林類型。鼓勵種植如
臺灣杉、臺灣肖楠、相思樹等樹種，
對接國產材市場需求，建立在地木材
供應鏈，逐步降低臺灣長期對進口木
材的依賴。

■ 非木材生產林
以國土保安、水源涵養、森林景

觀、生態維護等為主要目的，依循生
態造林作業原則，鼓勵栽種樹種以木
本類原生種為原則，建造多層次及多
元功能的森林。未來可銜接發展森林
療癒、林下經濟、非木質林產品採集
及保育共生地等多樣性用途，實現森
林多元永續經營。

▍ 發展多元經營模式（林業保育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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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不同獎勵造林類型的政策
誘因，制度亦同步設計「堆疊式獎勵機
制」。在基本造林獎勵之外，依據林木
成長表現提供額外的「成林獎勵金」，
若為木材生產林且配合國產材發展長期
經營管理，可再領取「結構用材獎勵
金」。

此機制將森林經營與產業發展、
永續政策目標緊密連結，使林農經營
選擇更具彈性，也能看到長期持有森
林的實質價值。政府角色亦由獎勵金
的提供者，轉為森林經營的引導者，
於造林初期協助林農明確建立經營目
的，制定造林地發展藍圖，讓不同經

營目的之林農皆能在制度中找到適合
方案，邁向務實且永續的林業。

導入撫育及後續輔導措施　 

強化中後期經營支持

歷經 6 年獎勵期間，林地已逐漸
形成初步林相與林木資源。然而，森
林的經營並非隨獎勵期滿而結束，反
而是永續經營的「起點」。本次修正
實施分階段輔導機制，獎勵期滿後將
依造林目的銜接相關輔導計畫，繼續
延伸給予適切經營模式輔導與支持，
使森林得以持續成長，提升森林經濟
與生態價值。

▍ 獎勵期滿銜接相關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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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木材生產林而言，透過銜接
獎勵輔導造林中後期撫育方案、林業
永續多元輔導方案，協助林農進行加
強修枝、切蔓、疏伐等中後期撫育作
業，改善林木形質，提升木材市場價
值，成為國產材供應鏈的關鍵角色。

至於非木材生產林，則以強化森
林的社會功能與生態價值為主軸，鼓
勵林農發展林下經濟、生態旅遊與森
林療癒等多元經營模式，可銜接私有
保安林生態服務給付、保育共生地認
證方案、林下經濟產品證明標章等政
策工具，建構具地方文化特色與生物
多樣性的在地產業經營模式，確保棲
地生態與衍生性價值。

透過政策引導與資源支持，確保
期滿造林順利銜接其他施政主軸，使
造林成果得以延續並發揮最大潛力，
朝向形成兼具生態、生產與社會功能
的森林資產。

具外加性價值　造林才給獎勵

本次修正以「造林需求導向」為
審查原則，建立嚴謹審查機制。申請
案件需確保合理、可行與增益性，方
可核准獎勵造林，落實「有需要造林
才給獎勵」。

本辦法明定七大類造林需要之具
體情形，包含生產人工林、廢耕地、
老化退化竹林地、超限利用土地、外
來種植物入侵土地、退化林地、其他
經林業主管機關認定有造林需要等實
質需求，使法規完整明確。

同時，為避免造林作業影響既有
森林生態，對於次生林或生態敏感區
域，更設立額外的申請條件限制。例
如次生林不得先砍伐再申請獎勵造林；
保安林、特定水土保持區及生態敏感
類型環境敏感區域，僅得申請非木材
生產林；非木材生產林僅以申請 1 次
獎勵造林為原則。

▍ 位於恆春鎮移除銀合歡後的復育造林地，保留大量臺灣原生樹。（林業保育署屏東分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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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提升整體審查的客觀性、
透明度、專業性與社會信任基礎，制
度亦建立多層次把關機制。針對造林
地點屬國家公園或其他法定保護區域
範圍者，主管機關應會同國家公園主
管機關或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
確認獎勵造林計畫是否符合相關主管
機關法令規定。凡屬次生林、造林面
積 5 公頃以上案件，則由林業主管
機關邀集專家學者、環境團體代表等
組成審查小組，透過套疊生態圖資，
並綜合考量環境特性、林相現況、地
區發展與造林目標等面向進行個案審
查，確認造林需要或需擬定生態保育
措施，始得核准。

擴大造林申請範圍　 

涵蓋更多潛力地區

本次修正將造林適用範圍由山坡
地擴大至平地，在保障糧食生產為

前提下，凡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制
區、污染管制區、造林專區，以及特
定農業區、平地一般農業區以外之其
他可林業使用區域，皆可參加，增加
可造林空間與彈性。

透過放寬造林適用範圍，將造林
政策的空間邊界由傳統山坡地，擴展
至更多具有潛力的平地與非典型土地
使用區域，有助於活化邊際土地，提
升低利用土地的生態與經濟價值。不
僅可擴大森林覆蓋，提升整體碳匯能
力，提高國產材自給率，也能串聯山
地與平地間的國土生態綠網。

推動公私協力　共創森林永續

在 ESG 與企業責任快速升溫的趨
勢下，造林政策的角色也已突破林農
領域，進一步拓展至企業環境責任的
實踐範疇。愈來愈多企業將減碳與生

▍擴大造林申請範圍，涵蓋更多潛力地區，增加森林綠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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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樣性納入其 ESG 評估指標，尋求
具體可落實的永續行動。

林業保育署期望透過 ｢ 自然碳匯
及生物多樣性專案媒合平臺 ｣，媒合企
業透過資源的挹注與參與造林，促成
林農、企業、政府形成合作網絡，造
林行動得以獲得更充足的資源與永續
經營的動能，使「公私協力造林」從
理念走向落地實踐。

森林是世代的承諾 
為下一個百年奠基

本次修正讓造林人得以靈活經營
造林地，也與國家木材自給率、淨零
碳排政策接軌。透過新制，林農不僅

可以領取獎勵金支付造林成本，更能
參與森林資源永續管理。獎勵造林期
滿，可接續多元化的後續輔導措施，
包括中後期造林撫育、林業機具補助、
木材產業加工及林產品銷售媒合、林
下經濟、森林育樂發展、環境監測與
FSC驗證等，從造林育苗到產業發展，
提供全程輔導措施，達成林農生計、
生產、生態三贏局面之「生態林業」。

森林不只是臺灣珍貴的生態資產，
更是支撐永續發展與企業 ESG 實踐的
基石。林業保育署將秉持林業經營專業
與公眾參與精神，繼續強化政策工具與
執行效能，也期待更多企業可以投入與
林農合作，讓獎勵造林成為林農、企業
與國家共贏的選擇。

▍自然碳匯及生物多樣性專案媒合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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